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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真与善 

———兼论一种本体论的伦理学

杜海涛

（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人的功能性，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体系中的论证主线。这条主线贯穿着幸福、德性、善等重要原则的论证，由此其
伦理学可称为本体论伦理学。本体论伦理学一直面临着事实和价值无法统一的困境。但亚里士多德对善的定义不仅是价

值性的，而且还包含着事实性的意义，最终善作为终极目的，不仅代表一种价值取向，也同样出于人的卓越的自然性目的，这

使他的伦理学具有较完整的体系。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本体论伦理学；自然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２．２３３；Ｋ１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１１－０５

ＯｎｔｈｅＴｒ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ＧｏｏｄｉｎＮｉｃｏｍａｃｈｅａｎＥｔｈｉｃｓ
———Ａ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ｔｈｉｃｓ

ＤＵＨａｉｔａ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ｒｅｍａｉｎｓａｍａｉ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ｅｔｈｉｃｓ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ｉｃｈｒｕ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ｈｉ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ｃｈ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ｇｏｏｄｐｅｏｐｌｅａｓ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ｖｉｒｔｕｅ，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ｄｎｅｓｓ，ｅｔｃ．
Ｓｏｉｔ’ｓｃａｌｌｅｄ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ｂｕｔｔｈｉ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ｍａｙｆａｃｅｔｈｅｄｉｌｅｍｍａｔｈａｔ“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ｏｕｇｈｔｔｏ”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ｕ
ｎｉｆｉｅｄ．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ｏｏｄ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ｉ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ｖａｌｕｅ，ｂｕｔａｌｓｏｃｏｎｔａｉｎｓａｆａｃｔｕ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ｖａｌｕ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ａｌｓｏ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ｓａ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ｉｎ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Ｕｎｌｉｋ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ｔｉｍｅｓ，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ｅｔｈｉｃｓｒｅｍａｉｎｓａｃｏｍ
ｐｌｅ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ｉｃｈｇｏｅｓｆａｒ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ｅｔｈｉｃ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ＮｉｃｏｍａｃｈｅａｎＥｔｈｉｃｓ；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真与善的关系的问题是贯穿亚里士多德伦理
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

可伦理学》一开始就把伦理学的性质定位为不同于

像数学和自然科学等追求绝对精确性的学科，因为

伦理学关涉的更多的是具体生活中的践行，而非一

种关涉知识性的真理。所以他说：“从如此不确定

的前提出发来讨论它们时，只能大致的、粗略的说

明真。”［１］７这也是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驳斥过

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的学说的理由。从思想背

景来看，亚里士多德也在企图解决荷马史诗和智者

派遗留的德性相对主义问题，这迫使他像柏拉图一

样追求一个实践推理的“第一因”。但这个第一因

虽是起源于经验归纳，但却具有深刻的形而上学意

义，体现出一种绝对真理的意味。这和他在《尼各

马可伦理学》开始时对伦理学性质的定位明显不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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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强调德性更重要的在于习惯的养

成和具体的践行，那么实践上的“善”是否真的对应

一个他所谓的具有真理性的“善本身”呢？在探索

这个问题的方式上，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批判苏格拉

底式的“ｌｏｇｏｓ庇护”，即在言辞和逻各斯的辩证之
中来把握“善”，但同时也承认了“只有哲学才能发

现人类卓越性的真理”。他所谓的合于中庸的勇

敢、节制、公义等德性，其实也是哲学的勇敢、哲学

的节制、哲学的公正。那么这些涉及到“善本身”或

“德性本身”的探讨，不论把它当做知识性的，还是

实践性的，其实都面临着真与善在伦理学中难以统

一的困境。

　　一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高尚的不确定
性”和本体之真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继承了古希腊本体论传
统，认为处于流变中的事物表象是不具有本体意义

的，因此是相对的，不具有真理性。按他的学科划

分，伦理学并不是一种关涉形而上学的学科，不像

数学和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绝对必然的意义。他说：

“今天有人因为富有而毁灭，或由于勇敢而丧失性

命。”［１］７特西托勒说：“的确，由权威观点上升到真

正的知识，刻画了哲学生活的本质活动。但亚里士

多德选择由反思、并在某种程度上由保留高尚的不

确定性来开始研究，正派的学生而不必然是哲学学

生，就其有这种不精确性之特质。”［２］所以伦理学研

究的对象是具体生活中的事件，而且这些事件在不

同的场合境域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原则，由此，伦理

学毋宁说是一种合情性的学问。赵汀阳说：“合情

性稍微接近于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ｎｅｓｓ，它意味着理性理由之
外、但与理性理由同样有力的感性理由……于是它

和理性理由是同水平上的无可置疑的人性理

由。”［３］但亚里士多德认为，恰恰是因为这种“高尚

的不确定性”人才可以考虑和选择。因为人“不会

思考永恒的东西，如去考虑宇宙，或正方形的对角

线和边的不等关系……我们能够考虑和决定的使

我们可以努力获得的东西……考虑是和多半如此、

会发生什么又不确定，其中相关的东西又没有弄清

楚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１］６７所以不确定性才使人

的自由得以可能，人之所以能够自由考虑和选择，

是因为在伦理领域人们所面临的境遇，并不像数学

或形而上学领域一样具有必然性和永恒性，而是不

可预言的，它需要人类的实践去证明和完善。人类

在不确定性的具体操作中运用理性，寻求合乎中

道、代表人类行为特殊性的准则，并为了高尚之故。

所以特西托勒才称之为“高尚的不确定性”。

特西托勒所说的不确定性，是相对于中庸而言

的。亚里士多德说：“对适当的人、以适当的程度、

在适当的时间、出于适当的理由、以适当的方式做

这些事。”［１］５５因此面对不同的境遇，合宜的行为就

是德性的行为，所以才有了勇敢、节制、正义等诸德

性。这些德性分别代表着两种过恶的中道，如勇敢

是鲁莽和怯懦的中道。过和不及的道路有很多，但

通往中庸之道却是唯一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是在诸

多不确定性之中寻求那个“所以然”的东西。这也

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真理知识的契端。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在当时社会面临着两个

背景：一是智者派出售辩术导致的德性相对主义传

统，二是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哲学体系。前者为达到

特定目的，以辩术为工具，诠释德性，导致了德性的

相对性；而后者一生致力于寻求一种绝对的善，为

世间的善恶究其根源。

亚里士多德企图建立一种具有绝对意义的伦

理学，去打消智者派的相对主义流弊，但同时他又

不同意柏拉图的善理念学说，因为他认为柏拉图不

能说明善的使用的多样化。而且柏拉图用来解释

善的理念的那些语言，事实上不能算作解释。谈论

善“本身”显然并没有给“善”增添什么，理念是永

存的是会将人引入歧途的，某物永远存在并没有使

它在任何一点上好一些。所以他没有像柏拉图一

样寄托于一种善的理念，而是以一种“人的功能性”

的本体论预设为整个伦理体系的始基。在亚里士

多德的哲学体系中，本体论具有真理性、超越性的

意义。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将存在（ｂｅｉｎｇ）
作为本体，其代表了最为本质、最为基质的东西，也

是其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普特南在其《无本体论

的伦理学》中认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人的功

能性”的论证模式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使用。由

此“功能性”也成了伦理学众多不确定性中最“真”

的东西，这也是本文关于“真”的论述真正的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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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泰尔说：“亚里士多德传统内的道德论证

至少包含一个核心的功能性概念，即，被理解为一

种本质的本性和本质的目的或功能的人的概

念。”［４］７４“本质”或“本性”其实已经有了一种形而

上学本体论上的意义，是一种具有真理性质的预

设，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性。亚里士多德说：“正如

眼、手、足和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有一种活动一样，人

也有一种不同于这些特殊活动的活动，那么这种活

动究竟是什么？生命活动也为植物所有，而我们所

探究的是人的特殊活动。所以我们必须把生命的

营养和生长活动放在一边。下一个是感觉的生命

的活动。但这似乎也为马牛和一般动物所有。剩

下的是那个有逻各斯的实践的生命。”［１］１９在这里人

的功能代表着人之为人所具有的特征，其有两层含

义：（１）人的功能性异于其他物种，为人之独有。
（２）使整体变好的品质。亚里士多德把人的功能性
定义为逻各斯或理性，其实就是说理性或逻各斯是

人人所固有的特性，人类的行为也应该是一种符合

逻各斯的行为，人拥有理性会更好的实现人之为人

的本质。这种定义其实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预设，因

为说人的本质是理性，既是一种极度普遍的概括，

而且无法被经验所证明。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在现当代伦理学界被称

为美德伦理学。美德伦理学不同于一般功利主义

或实用主义伦理学的地方在于，它认为人类德性的

践行的动机不是具体现实的目的，而是人的人格性

的完善。这是一种“实现”模式，我们知道亚里士多

德在其《形而上学》中提出一种从潜在到现实的实

现模式，在伦理学中他依然在运用此模式。麦金泰

尔把这种实现模式概括为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构架，即“偶然所是的人性（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ａｓｉｔｈａｐ
ｐｅｎｓｔｏｂｅ）（处于未受教化状态的人性）最初与伦理
学的训诫相左，从而需要通过实践理性和经验的指

导转变为实现其目的而可能所是的人性（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ａｓｉｔｃｏｕｌｄｂｅｉｆｉｔｒｅａｌｉｚｅｉｔｓｔｏｌｅｓ）。”［４］６７道德
之动机最终落实到“实现其可能所是的人性”这一

目的（ｔｏｌｅｓ）。这样就不同于所有以快乐和功利为
动机的伦理学，因为人的功能性已是最大的事实，

道德活动的本质在于人格的完满，在于人的理性本

质在行为中的体现，所有德性的践行都是为高尚

（ｎｏｂｌｅ）之故，因此学界也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
为美德伦理学。

　　二　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伦理学”可能面临
的逻辑困难

　　亚里士多德把属人之善定义为“灵魂符合逻各
斯的实现活动”，这个结论的得出是从人的功能性

预设开始论证的，可是从一个关于人性的事实性的

陈述，怎么能够得出属人之价值？亚里士多德企图

用功能性的本体概述，来创立一种超越功利的伦理

学，他的一系列关于德性和幸福的学说也以此为始

点，那么其中很自然的面临着“是”与“应该”的自

然主义困境。

不仅是亚里士多德，从西方伦理学史来看，自

柏拉图以降，西方哲学家大多有本体论伦理学的倾

向。如基督教伦理学的道德训诫就不仅是一种神

定法的表达，而且也是一种本体目的论。原罪的概

念和上帝的意志作为必然的人性和行为的终极目

的，其实也是本体论的一种表达。康德直接将其伦

理学定义为道德形而上学，企图建立一种像数学和

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必然性的伦理学。但休谟对

“是”与“应该”的关系的怀疑，从逻辑上质疑了这

种本体形态的伦理学。他的这一问题引发了伦理

学对伦理的逻辑和语言的研究。及至近代，本体论

与伦理学的关系出现了三种不同观点：“一是试图

彻底将伦理学与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分离开来，主张

‘无本体论的伦理学’，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罗

蒂和普特南；二是彻底颠倒近代形而上学和伦理

学的关系，不是形而上学为伦理学奠定基础，而是

伦理学替代并完成第一哲学的使命，将伦理学本身

视为‘第一哲学’，其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列维纳

斯；三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派，一方面拒斥

形而上学 ，另一方面却又将 ‘本体论’（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
阐释为 ‘实存论’，从而以 ‘实存哲学’取代伦理

学，其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５］

不论是本体论的伦理学还是后来的情感主义

或实用主义，其实都是为人类的道德寻求一个根

据，为善探求一个根源。情感主义或实用主义把这

种动机诉诸于效率或个人的情感体验，充满相对性

和不确定性。而本体论伦理学的方法是将这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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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寄托于一种人性的基础，德性践行的过程，同时

也是人格实现的过程。但是这种伦理学构架本身

面临着事实和价值无法统一的困境。人性是一种

事实，而德性是一种应然性的践行，以“事实”之属

性来言说人何以“应该”做某事，始终存在逻辑困

难。黑尔说：“如果一组前提中不包含至少一个祈

使句，则我们不能从这组前提中有效的引出任何祈

使句结论”。［６］任何道德命令从动机到结论，在推理

过程中必须有一个祈使句作为前提，如：

大前提：把全部箱子搬到车站去。

小前提：这是其中一个箱子。

结论：把这只箱子搬到车站去。

也就是说在大前提和小前提中，必须有一个是

表达命令式的祈使句，如果两个前提都是陈述句，

无法形成道德命令。如：

大前提：人的功能性是ｌｏｇｏｓ
小前提：我是人

结论：我应该做符合逻各斯的事

下面这组前提和结果之间明显存在着间然性，

这意味着以事实性的人的功能性直接作为人的道

德动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将面临着摩尔所谓的

“自然主义谬误”（摩尔在其《伦理学原理》一书中

提出了“自然主义谬误”这一观点，其实是休谟关于

“是”和“应该”难题的另一种表述）。但麦金泰尔

说：“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最初论

证，预设了Ｇ．Ｅ摩尔所谓的‘自然主义谬误’根本
不是什么谬误，而且，关于什么是善的陈述恰恰是

一个事实陈述。”［４］１８７麦金泰尔所说的《尼各马可伦

理学》中的最初论证，其实就是关于“善”的论证，

那么善究竟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体系中占居什么

位置，和真又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有了这个论证

就可以忽略了摩尔的诘难呢？

　　三　“善”的事实性意义和价值性意义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善，善首先是一种欲求

的目的，对于人而言，可被欲求的就是善的，可是每

个人的欲求都不一样，所以善也便是相对的了。另

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善本身”的说法，善本身

就是指最高的善，它的基础是欲求的层次划分，低

一级的欲求是实现高一级的欲求的手段，由此形成

了欲求之链，欲求之链的顶端是终极的善，它只作

为目的，不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亚里士多德

认为这种善是善本身。善本身意味着一种真正的

善，不再是相对的善，其便有了一种本质的意义，因

而，在这种意义上，善不仅是一种人们对于幸福的

价值评价，同时也代表着一种事实或真理。这种善

本身便是幸福。

既然善是一种目的和欲求，那么真正的善就是

真正值得欲求的东西。那么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欲

求的东西呢？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善的论证，亚里士

多德依然寄托于人的功能性。伯格说：“当在追求

或回避中所显示出来的欲望的正确性与在肯定或

否定中所显示出来的思想的真理符合一致的时候，

行为的始因就是真的。因此，选择作为行为的来源

显得像是与它自己的双重来源，即欲望和为了某物

的ｌｏｇｏｓ的杂交产物。但是如果 ｌｏｇｏｓ自身就是导
向一个目的的，那么，他就不再与欲望并立为二，因

此，它就可以不再被局限为一种工具性的考虑，臣

服一种由欲望的独立功能所给定的非理性目

标。”［７］人类的选择和行为体现着人之为人的卓越，

人类的卓越在于合乎理性的行动。那么人类应该

选择一种合乎理性或逻各斯的行动，这也是人的理

性和功能性在行为中的表达，它支配着人趋向于某

种善。

麦金泰尔说善是一种事实性陈述，是因为善作

为目的（ｔｏｌｅｓ），所指的同时也都是可欲的事件，所
以我们表达一种善其实也就是指向作为目的的对

象。但在另一方面，善（ｇｏｏｄ）包含着评价的意义。
黑尔认为事实陈述本身就包含着一种评价，因为如

果陈述的事实具有“合目的性”，那么它肯定意味着

一种善的评价。如我们说“这个表走得很准时”，这

句事实陈述其实包含着“这是一块好表”的价值评

价。但在日常应用中人们往往忽略善的事实性意

义，只看到其作为评价的应然性，所以导致一种真

与善、事实和价值的分离。

一门伦理学只要试图探究“什么使人生值得赞

美和有意义”，或试图告诉人们如何认识自己生活

的目的并为实现一种好生活的内在目的而培植自

己的内在品格和美德，仅靠 “经验”是不够的。因

为人的有限性的事实决定了我们在伦理学中需要

４１１



杜海涛：论《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真与善———兼论一种本体论的伦理学

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所以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

功能性的本体论预设是其论证的核心，以此保证了

其逻辑体系的完整性，并切实开辟了一种伦理学模

式，为人的道德实践给出了一个逻辑上具有绝对意

义的依据。

在近代的伦理学中，之所以倾向这种本体论的

伦理学，其实跟理性本身的发展有很大关系。理性

在中世纪神学中与信仰始终保持着对立的姿态，在

哲学和神学的调和中，最终沦为神学的婢女。在启

蒙运动以后，启蒙主义者大力倡导理性，但其实并

没有把理性恢复到中世纪以前的高度。休谟一方

面强调经验在认识中的绝对作用，同时发展了加尔

文主义的理性观。他说：“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

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

何其他的职务。”［８］可见在休谟看来理性仅是算计

目的的工具。正是这种理性的狭隘性，它的功能仅

存在于事实层面的利用和计算，其本身无法顾及到

价值领域。因为目的的设定是激情的作用，与理性

无关。这就造成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所以休谟才能

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著名的“是”和“应该”的

难题。

在伦理学中，面对事实和价值的分离，更应该

考虑的是认识事实的理性在本质上是否具有价值

意义。从韦伯或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定义

来看，休谟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规定可以算作工具理

性的先驱。康德虽然把人的实践能力的必然依据

归之于人的理性本性的尊严，可在他的认识论中排

斥了理性有认识物自体的能力。人的理性本身无

法把“理性”当做本体来认识，因此理性尊严不能实

现在本体论上的应用，它本质上也不具有价值意

义。２０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认为现代
性所谓的理性，实质上是一种非理性。霍克海默

说：“在它实现的时刻，理性变得非理性而愚

蠢。”［９］因为这种理性无关人生的意义，只关心以合

适的手段达到一定的目的，这种理性也被称为工具

理性或目的理性。工具理性除了自我保存之外没

有别的目标，像宗教和艺术一样，它把情感从自身

中排除出去。

哲学需要一种本体论的理性观，这也是为什么

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功能性没有沦落为工具理性的

原因。作为人的本体，理性本质上代表了一种价

值，亚里士多德通过人的道德实践对人的功能性的

实现的论证，将人的最大善、最大幸福定义为理性

的沉思的生活。既然是被实现的，其本身肯定就意

味着目的，这是不同于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地

方。再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善本身也兼含着事

实和价值两层意义，所以后来的基于事实和价值的

批判也不适用他的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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